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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508号文准予注册，于 2019年 12月 16日成立并正

式运作。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根据《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于

2022 年 12月 13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并终止上市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基金管理人

于 2022年 12月 14日公布的《关于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从 2022年 12 月 15日起进入清

算期。由于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股票无法确定变现时间，本基金进行两次清算。 

本基金第一次清算期间为 2022年 12月 15日至 2023年 1月 20日。基金管理人于 2023年

3 月 14日发布了《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并

于 2023年 3月 20日支付了首笔清算款。 

本次清算为二次清算，清算期间为 2023年 1 月 21日至 2023年 8月 28 日。 

2023年 8月 28日为本基金清算的最后一日，由基金管理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

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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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湾创 100ETF 

场内简称 湾创 100ETF 

基金主代码 159979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12月 16日 

基金管理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次清算截止日（2023 年 8月

28日）基金份额总额 
4,928,947.00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日 2020年 2月 14日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在正常情

况下，本基金力争控制投资组合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

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小于 0.2%，年化跟踪误差不超过 2%。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的构成及其

权重构建指数化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

进行相应的调整。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比

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一般情形下，本基金将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的构成及其权重构建股

票资产投资组合，但在标的指数成份股发生调整、配股、增发、分

红等公司行为导致成份股的构成及权重发生变化时，由于交易成

本、交易制度、个别成份股停牌或者流动性不足等原因导致基金无

法及时完成投资组合的同步调整时，基金管理人将对投资组合进行

优化，以更紧密的跟踪标的指数。本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结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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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判断，综合考虑相关性、估值、流动性等因素挑选标的指数中其

他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进行替代，以期在规定的风险承受限度之

内，尽量缩小跟踪误差。 

其他策略包括：债券投资策略、股指期货投资策略、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

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

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

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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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508 号《关于准予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广发粤港澳

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发起，

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成立。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244,928,947.00 份基金份额。本基金为交易

型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期。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

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并终止上市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基金管理人

于 2022年 12月 14日公布的《关于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从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进入清算

期。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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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报告 

 

4.1 基金第一次清算结束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次清算结束日 

2023年1月20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4,500,807.63 

结算备付金 2,481.22 

存出保证金 1,670.99 

交易性金融资产 7,132.62 

其中：股票投资 7,132.62 

其他资产 100,000.00 

资产总计 4,612,092.46 

负 债：  

其他负债 27,675.00 

负债合计 27,675.00 

净资产：  

实收基金 4,928,947.00 

未分配利润 -344,529.54 

净资产合计 4,584,417.4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612,092.46 

 

注：本基金的清算财务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

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和其他相关

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财务报表并

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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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算事项说明 

 

根据《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自出

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

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2022 年 12 月 14 日为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由于本基金

持有的流通受限股票无法确定变现时间，本基金进行两次清算。第一次清算期间为 2022 年 12

月 15日至 2023年 1月 20日（以下简称“第一次清算期间”），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安永华明（2023）专字第 60873695_G01号清算审计报告。本次清算为

第二次清算，清算期间为 2023 年 1 月 21 日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以下简称“第二次清算期

间”），本基金于 2023年 8月 28日已完成所有资产变现。 

自 2023 年 1 月 21 日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止第二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

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 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结束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2,481.22元，其中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

最低备付金的应计利息人民币16.00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最低备付金的本金人民币2,452.53元及

其应计利息人民币1.10元、深港通备付金的应计利息人民币11.59元，均已于2023年8月28日前划

入托管账户。 

（2）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结束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1,670.99元，其中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

结算保证金本金人民币1,180.75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1.36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结算保证金本金

人民币488.34元及其应计利息人民币0.46元、深港通风控资金应计利息人民币0.08元，均已于

2023年8月28日前划至托管账户。 

（3）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结束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7,132.62元，全部为股票投

资。该股票投资已于第二次清算期间处置变现，变现产生的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1,018.47元，将

于第二次清算期间结束日后划入托管账户。 

（4）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结束日其他资产为人民币100,000.00元，为其他应收款中的申赎登

记费退款，已于2023年8月28日前划入托管账户。 

5.2 负债清偿情况 

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结束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27,675.00元，包括预提律师费人民币5,000.00

元、预提审计费人民币22,500.00元、其他应付款（预估银行手续费）人民币175.00元；除预估

银行手续费人民币70.56元将于第二次清算期间结束日后支付外，其余部分已于2023年8月28日前

支付完毕。 

5.3 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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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2023年1月21日 

至2023年8月28日 

止清算期间 

一、收益（损失以“-”填列）  

利息收入（注1） 2,763.07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注2） 75,804.82 

投资收益（注3）（损失以“-”填列） -81,919.70 

其他收入（注4） 12,500.00 

二、费用  

其他费用 - 

三、清算期间净收益（损失以“-”填列） 9,148.19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23年1月21日至2023年8月28日止第二次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备

付金利息和保证金利息。 

注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系清算期间股票投资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以及清算期间处置持有的股票

投资，同时将原计入该股票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至投资收益的金额。 

注3：投资收益系清算期间的股票投资差价收入及交易费用。 

注4：其他收入系清算期间实际多收回的申赎登记费退款。 

 

5.4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2023年1月20日（第一次清算结束日）基金净资产 4,584,417.46 

加：第二次清算期间净收益 9,148.19 

减：第二次清算期间划付第一次清算款 4,471,772.65 

二、2023年8月28日（第二次清算结束日）基金净资产 121,793.00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2023年3月14日发布了《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并于第二次清算期间支付了第一次清算款人民币4,471,772.65元。于

第二次清算期间结束日2023年8月28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121,793.00元。根据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

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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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6.1.1《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二次清算审计报告》 

6.1.2《关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财产二次清算的法律意见书》  

6.2 存放地点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31-33楼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广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